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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审计局文件
杭审投〔2018〕91号
杭州市审计局关于印发

《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结算环节）项目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结算环节）项目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杭州市审计局
2018年9月30日
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结算环节）项目计划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管理行为，提升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防范审计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号）、《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署投发[2017]30号）和《杭州市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实施办法（试行）》（杭审投〔2017〕86号），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结算环节）项目计划，是指杭州市审计局按年度对依法纳入审计范围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工作预先作出的统一安排。

第三条 杭州市审计局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顾、量力而行”的原则，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突出重大政府投资审计监督，合理安排审计资源，制定年度重大政府投资项目（结算环节）项目计划。
第四条 加强项目申报管理，每年11月30日前建设单位将下一年度需要纳入项目计划管理的结算项目（标段）申请书上报杭州市审计局。

第五条 加强项目申请书审核，市审计局投资处对各建设单位上报的申请书进行审核，重点对上报要素、预计送审时间进行审核，对上报要素不齐全、报送条件不具备、预计送审时间迟于下一年度9月30日的项目不应纳入年度项目计划。

第六条 合理编制年度计划，市审计局投资处在审核基础上，根据第三条确定的原则提出项目初步计划，经分管局领导审核，报局长办公会议或党组会研究同意后，向各建设单位下达项目计划。

 第七条 严格项目计划调整，项目计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调整的，各建设单位于每年9月底前将项目调整申请书上报市审计局投资审计处，项目调整按项目计划的制定程序办理，于每年10月底前下达项目调整计划。

第八条 未列入年度项目计划的，原则上将不予审计。

第九条 严格审计计划实施，各建设单位应严格按项目计划规定的时间节点送审，资料交接后，协审单位应组织相关人员，在5个工作日内对接收的资料认真地进行完整性检查，确认建设单位送审资料齐全后2个月内出具工程结算初审报告。

第十条 加强项目计划完成考核，项目计划年度完成情况考核以协审单位出具工程结算初审报告时间为准，各结算协审单位未按第九条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在协审单位年度考核中给予扣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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